
林区卫健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

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卫生院、区直医疗卫生单位、委机关各科室：

按照林区纪委监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

喜庆事宜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。

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教育引导，从思想上筑牢防止违

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坚固防线。

二、严格落实操办事宜报告制度。系统内党员干部和国家

公职人员在正式操办个人婚嫁喜庆事宜 7 个工作日前，必须按

要求如实填报《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书》（附件 1），

各单位主要负责人，在正式操办前对操办人开展事前廉政提醒

（附件 2）。操办丧事可当时口头或者电话报告，操办完丧事后

7 个工作日内主动填写《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书》。

党委管理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须按规定向第四

纪检监察组报告。第四纪检监察组联系电话 3332066。同时系

统内干部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报送《林区卫健系统干部职

工文明操办婚丧事宜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备案（加盖公章），

遵守《关于印发〈林区卫健系统开展“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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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风”活动方案〉的通知》的规定。

三、第四纪检监察组将会同被监督单位加强对现场的跟踪

检查，对操办现场参加人员、收受礼品礼金及操办情况进行全

面督查。

四、对不报告或不如实报告的、不按报告承诺事项操办的、

不配合现场监督检查的，特别是依然我行我素、扩大参加人员

范围并收受非亲属人员礼品礼金的，一律按顶风违纪严肃查处，

绝不姑息，点名通报曝光。同时还要对相关单位履行“两个责

任”不力问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。

附件:1.党员干部、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书

2.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前廉政提醒记录

3.林区卫健系统干部职工文明操办婚丧事宜情况登

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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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党员干部、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书

报告人： ，单位及职务： ，

拟操办事项： ，与本人关系： ，

操办时间： ，操办地点： ，

邀请对象范围及预计人数： 。

本人承诺：1.不借操办之机敛财；2.不邀请亲戚以外人员

参加和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礼品；3.不参加亲戚以外人员

的宴请及送礼金礼品；4.不动用公车、公物操办所办事宜；5.

不采取“化整为零”方式操办所办事宜；6.不虚报瞒报和违规

操办所办事宜。

以上报告事项保证客观真实，承诺事项诚恳接受监督。若

有违反，自愿接受纪律处分。

报告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方式：

报告时间： 年 月 日

注：省委管理干部填写《报告书》后，交由林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

监督室向省纪委监委履行报备手续。党委管理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填写两

份，分送派出纪检监察组及林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；其他干部职工

填写一份，报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阅知后送派出纪检监察组。



附件 2

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前廉政提醒记录

被提醒人： 职 务：

提醒人及联系电话：

提醒时间： 提醒地点：

记 录 人：

提醒内容：

被提醒人签字：



附件 3

林区卫健系统干部职工文明操办婚丧事宜情况登记表

申办人姓名 性别 身份 住址

事 由 联系方式

办理时间 办理地点

礼金标准 彩礼金额

宴请范围

宴请人数 宴请桌数

酒席承办人 联系方式

事主签名

严格遵守移风易俗规定，不大操大办，不违规收礼，不搞变通隐瞒，

不占道办酒，不放鞭炮，不用一次性塑料餐具，不乱倒垃圾污水，不摸牌

赌博，不酗酒、酒驾，不搞低俗、迷信活动等。

事主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

党支部

纪检委员

审核意见

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林区卫健委

纪检委员

审核意见
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
